
□ 刘齐 陈诗若

一边是道理， 一边是生死……办理涉民生执行案件需要慎而又慎， “小案” 不

能小办， 每一笔执行款可能都是关系双方当事人生活的“重大关隘”， 无论是农民工

维持家庭运转的欠薪款， 还是患者延续生命的医疗费， 抑或是老人安度晚年的养老

金， 背后都系着具体而鲜活的人间烟火。 作为执行法官， 必须以“如我在执” 意识，

耐心审慎地对待每一起“小案”。

当执行款遇上
“救命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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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道理 一边是生死

执行和解协议缘何成

为“白条”？

“法官， 王某拖欠我的债务，

执行和解后又不履行， 我要申请恢

复执行！” 一份恢复执行申请书的

提交， 让一桩沉寂 14 年的“老案”

重回视野。

14 年前， 秦某与王某因一起

合伙合同纠纷对簿公堂， 经法院调

解达成协议： 王某分三期支付秦某

22.4 万元。 但彼时的王某并无偿还

能力， 对于调解协议一直未予履

行， 秦某随后申请执行， 双方在执

行过程中达成执行和解， 约定王某

每月支付秦某 500 至 1000 元， 直

至全部履行完毕。

然而， 此后多年间， 王某的还

款并不稳定， 中途多次中断， 特别

是 2021 年起， 中断频次越来越高。

秦某怒不可遏， 认为王某态度恶

劣、 逃避义务， 最终在时隔十余年

后， 再次提请恢复执行。

突然出现的 8 万余元

竟是她的“救命钱”

案件恢复执行后， 我多次对王

某名下财产进行查询， 起初王某名

下的确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但没

过多久， 王某的账户里突然多出了

8 万余元。 惊讶之余， 我第一时间

对王某账户存款采取了冻结措施。

“法官， 这些钱是我的救命钱

啊！” 接到冻结通知的王某立刻赶

至法院， 声音哽咽， 眼眶通红。 她

颤抖着向我出示一份上海某医院的

病历诊断书， 上面记录着“早期肺

癌可能， 建议住院手术治疗” 的醒

目字眼。 王某表示自己身患肺癌，

账户金额是她筹措的治疗费， 医院

初步诊断初期治疗费用约为 4 万

元。

王某表示， 这十来年间， 她的

生活异常不顺， 接连遭受失业打

击、 疾病缠身， 这才导致她时常有

履行中断的情况。 根据王某随即出

示的自己多年来的还款记录， 虽有

中断或迟延履行数月的情况， 但履

约率仍达到 75%。

“我并不是逃避执行， 但实在

是生活困难。” 王某表示， 自己因

身体状况差而且没有稳定工作， 无

法一次性支付剩余全部金额， 但她

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 每月有

2700 余元的退休收入。 王某主动

提出， 愿意由法院每月扣划养老金

500 元， 用于保障申请人的合法权

益， 恳请法院给予一定的宽限， 解

封部分账户资金用于治病， 保留她

日常就医和生活所需。

得知上述情况后， 我紧急联系

申请执行人秦某， 希望秦某同意解

封王某账户部分款项。 但彼时秦某

已移居加拿大， 国内的手机号码始

终联系不上。

一边是电话已停机的嘟鸣声，

一边是涉及医疗民生的紧急事态，

我申请将本案提交至专业法官会议

讨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 第二百五十四条规定， 法院扣

留、 提取被执行人收入时， 应当保

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

必需费用。 对于这个案子， 我们既

要维护申请人权益， 也要保障被执

行人基本生存权。” 根据王某提供

的就医诊断记录等材料， 专业法官

会议上一致同意———解封一半金额

4 万元用于被执行人王某的治疗，

为后续的柔性解封埋下了伏笔。

探寻法理与情理平衡

的“最优解”能否实现？

部分解封暂缓了当下案件的燃

眉之急， 但如何才能在维护申请人

权益的同时保障被执行人的基本权

益？ 有无可能再次促成执行和解？

通过反复翻阅卷宗， 从早年谈话

笔录中我了解到， 王某和秦某二人在

多年前曾是亲密合作的好友， 并非一

开始就如现下这般紧张对立。 多年过

去， 秦某移居海外、 事业成功， 经济

条件相对较好。 我推测， 他坚持追索

这笔债务， 看重的或许并非这 20 余

万元执行款， 而是对方的态度， 是那

份被辜负的信任。

摸清楚情况后， 我决定再次尝试

推进调解。

2024 年 7 月， 申请执行人秦某

回国探亲， 主动与我联系了解执行进

展， 我将法院查明的被执行人王某的

情况以及本案专业法官会议的讨论结

果告知了秦某。

秦某对法院的解封方案表示理解

与认同， 但仍态度坚定地要求法院继

续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让王某一次性

清偿债务。 他坚持认为王某有偿还能

力， 表示不愿见王某， 也不同意再次

达成执行和解。

调解工作一开始便陷入僵局， 秦

某的态度异常坚决。

“当年， 我起诉返还的金额远不

止这个数， 最后我妥协退让， 只让对

方支付 20 余万元， 十几年了， 每个

月的支付金额并不高， 但她还是没有

好好履行， 这次我是不会再退让的。”

秦某走后， 我对当天的谈话进行了复

盘。 秦某的态度看似冷漠， 但从他的

角度上看却是合情合理。

一边是道理， 一边是生死， 这个

案子并非死结， 仍有解锁的空间。 此

后又多次电话沟通， 秦某虽然没有直

接松口， 但他在电话里有了愈发长时

间的沉默。 我感觉到秦某坚冰一般的

态度之下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松动。 于

是， 我再次约请秦某来院面谈。

5000多个日夜的执行

长跑终于画下句号

看着面前这位常居海外的老人，

这一次， 我没有直接谈起执行事宜，

而是跟他唠起了家常。 “国外的生活

怎么样？ 这次回国准备待多久啊？ 国

内还有哪些亲戚？” 渐渐地， 秦某的

话匣子打开了， 述说起了这些年的经

历。

我见时机成熟， 便将话题转移到

秦某多年前与王某的合作经历， 秦某

虽未多言， 但情绪明显平和了许多，

我借机再次提出了调解方案。

“这 8 万块是王某为了治病筹措

的， 我们冻结了其中 4 万元， 留给她

4 万元作为接下来治疗癌症所必须的

治疗费用。 另外， 她也承诺之后会每

月从她的养老金中按时扣划 500 元用

于偿还你的债务。” 我向秦某耐心阐

释了法院在执行工作中所秉持的善意

文明执行理念， “这个方案既确保了

她当下治疗癌症的急需， 也为你后续

债权的实现提供了稳定来源， 对双方

来说都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双赢’ 选

择。 你再好好考虑一下呢？”

秦某低头沉思良久， 终于抬起头

对我说： “好， 法官， 我同意和解。

其实我不是差这些钱， 就是心里这口

气咽不下……看她现在确实困难， 要

她一口气还钱也不现实， 就按你说的

办吧。” 从秦某的眼中， 我看到了信

任和释然。

这场持续 5000 多个日夜的执行

长跑， 终于以双方签订和解协议画下

句号。 这份和解， 不仅仅是一纸协

议， 更是法与情的和解， 是过去与现

在的和解， 也是两个曾经老友之间的

谅解与释怀。

这一刻， 我深刻感受到： 执行工

作， 尽管披着“强制” 的外壳， 其内

核却始终流淌着温暖的底色。 法律的

天平， 在精确丈量权利义务的同时，

亦能成为支撑生命重量的人性支点。

而执行法官要始终怀有“救济” 之

心， 在每一个具体的案件中， 用耐心

和智慧探寻法理与情理平衡的最优

解。

面对重病的被执行人， 是在划扣

财产时留下必需的救命钱； 面对暂时

陷入困境的当事人， 是主动引导分

期履行、 给予履行宽限期； 在执行

过程中密切关注家庭实际状况， 为

孤寡老人、 未成年子女保留基本生

活保障， 避免因执行导致次生困难。

正是在这刚柔并济的平衡中， 执行

工作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

统一， 也让公平正义以更贴近人心的

方式落地。

（作者： 刘齐， 上海市普陀区人

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

漫画： 陈诗若


